
- 1 -

宁夏回族自治区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宁发改体改〔2022〕24号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违背市场准入

负面清单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的通知

自治区党委宣传部、网信办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、教育厅、科技

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民委、公安厅、民政厅、司法厅、财政厅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、住房城乡建设

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商务厅、文化和旅游厅、

卫生健康委、应急管理厅、市场监管厅、国资委、宁东管委会、

广播电视局、体育局、统计局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乡村振兴局、

人防办、医疗保障局、国家安全厅、银川海关、宁夏税务局、邮

政管理局、气象局、地震局、三北防护林建设局、烟草专卖局、

煤矿安全监察局、通信管理局、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、宁夏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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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监局、宁夏证监局、民航宁夏监管局、保密办、林业和草原局、

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药品监管局，各市、县（区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：

为全面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按照《国家发展改

革委关于建立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的通

知》（发改体改﹝2021﹞1670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建立我区违

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案例归集范围

以下几类情况将被纳入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通报的

范围：

（一）地方政府及有关机构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禁止准入

类或许可准入类事项要求进行审批的。

（二）市场主体违规进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禁止或限制进入

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的。

（三）地方政府及有关机构设置市场准入隐性壁垒的，如国

家层面已放开但地方仍在审批、另设市场准入限制性条件、监管

能力不足导致不敢批、行政审批互为前置、同类事项跨区域重复

审批等。

（四）其他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情况。

二、案例排查汇总

（一）定期排查。各地各部门根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所涉

及的事项，对本地本部门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有关规定的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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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定期排查，排查结果报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总。

（二）线上搜集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依托 12345政务服务热

线、宁夏政务服务网“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服务专区”等线上反馈

渠道，搜集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线索，依

照程序移交相关部门复核、排查、整改。

三、建立典型案例通报机制

对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典型案例情况进行通报，在国家

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和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向社会公示，同步纳入

全国城市信用状况动态监测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 2021年 11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《违背市场准入负

面清单典型案例及处理情况通报（第 I期）》（附件 1），对违背市

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。请各地各部门认真学

习、密切关注类似情况，持续做好本地区本部门违背市场准入负

面清单典型案例归集处理和报送工作。

2.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、加强领导、密切配合、形成合

力，对排查发现或被通报的案例，要明确整改时间、任务和责任

人，有力推动整改到位。请于 2022年 1月 14日（星期五）前将

相关工作负责人和联络员信息报送至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体改处。

联系人：齐聪 海楠 电话：0951-6038132 8301987

传真：0951-8301975 邮箱：nxfgwtzgg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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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案例及处理情况通报

（第 I期）

2.工作负责人和联络员报名回执表

3.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报送格式

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
2022年 1月 1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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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工作负责人和联络员报名回执表

单位 姓名 职务 座机 手机

负责人

联络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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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报送格式

序号 地区 案例情况描述 类型 目前进展 整改方案
责任单位
和责任人

报送单位 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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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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